
17家交通运输企业失信、1.8万户企业评为A级纳税人……

淄博发布2021年诚信“红黑榜”
17家交通运输企业因失信行为被约谈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就交通运
输领域诚信建设和失信问题专项
治理行动情况进行了发布。

加快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
型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机制。积极
践行“信用+安全”行业监管模式，
印发实施办法和评价指标细则，加
快推进淄博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
信用体系建设，纳入范围的137家

“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企业，已于5
月份全部完成安全生产信用自评，
并由主管部门进行了信用等级审
核。目前全系统正在加快推进交
通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信用评
价工作，并全面建立了安全信用

“重点关注名单”制度，切实发挥安
全信用管理“高压线”作用，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持续强化出租客运执法监管。
成立工作专班，采取全时段执法监
管模式，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
重点车辆，加大对客运场站、劳务
市场、机场专线等非法客运高发区
域巡查值守力度，保持了出租客运
行业“打非治违”高压态势。针对
火车站周边“黄牛”喊客揽客等乱
象问题，对火车站实施驻站执法管
理，有力维护重点交通枢纽客运出
租市场营运秩序。坚持专项整治
与日常执法相结合，定期对热点投
诉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突出重点时
段和重点区域，对违法行为实施精
准打击，形成了“监管重点区域，解
决热点投诉，实施精准打击”的常
态化管理思路，先后开展了以“清
理非法违法行为、树立合法竞争风
气”为目标的“清风”行动，以及机
场客运班线、“花小猪”非法网约车
等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开展客运
出租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和服
务质量信誉考核信息公告，自整治
行动开展以来，发布公告10批次，

对220余家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
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及行政处罚情
况进行公示。为进一步加强淄博
市出租汽车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今
年4月份，制定出台了《淄博市出租
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
则》。

加强“两客一危”车辆执法检
查。加大与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
共同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介质
不符整治等执法活动，认真落实危
化品运输执法中抄告等联合执法
机制，形成闭环执法；全面核查客
运车辆各项证照资质，严查违法违
规班线客车和旅游包车载客上路；
集中开展交通运输行业严重失信
行为专项治理，对17家交通运输
企业的失信行为进行约谈，并签订
了整改责任书，督促限期整改。

加大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完善工作机制，各级交通执
法队伍与交警部门密切配合，严厉
打击货车非法超限超载运输、扰乱
运输市场秩序情况。按照“布局一
张网、建设一盘棋”总体目标，创新
手段，在淄博市国省道治超重点路
段、事故易发生路段积极推进治理
超限超载非现场执法系统建设，在
原有9处非现场执法系统的基础
上，全市新规划21处，今年计划完
成11处，目前已有5处建设完成并
投入使用，另外6处预计7月底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自非现场执法
系统启用以来，通过非现场执法系
统路段的货车超载率从16.3%降
到了0.85%；车辆日超载吨位数从
超17.71万吨降到了1.39万吨，降
幅达92.2%；因货车超载等交通违
法行为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比
下降10%，淄博市科技治超网络布
局已经初显成效。

企业列入税收“黑名单”相关失信人将受联合惩戒

根据淄博市税务局通报，目
前，淄博市2020年度的纳税信用
评价工作已圆满完成。从参评情
况来看，2020年度参与评价户数
12.33万户，比2019年度增加1.51
万户，同比增长13.9%，这表明淄
博市新增市场主体活跃度不断增
强。从评价结果看，整体评价情况
稳中向好。

评价结果经确认，今年评价A
级企业纳税人1.8万户，比上年增
加0.6万户，同比增长51.4%，占评
价户数14.95%，比去年占比增加
3.71个百分点。淄博市A级纳税
人占比在山东省税务局所辖的15
个参评地市中最高；B级企业纳税
人5万户，M级企业纳税人4.2万
户，B级和M级企业总量占评价总
户数的74.71%，同比增长9.53%；
C级和D级企业共计1.27万户，评
价总户数中占比10.33%，较上年
下降0.75个百分点，连续2年保持
下降。从构成看，A级企业数量大
幅增长，B级和M级企业总量稳中
有升，C级和D级企业占比持续
减少。

目前，税务部门已经通过电子
税务局向企业提供纳税信用评价
结果自我查询服务。需要特别提
醒，2020年度的纳税信用评价结
果发布后，纳税人如果对评价结果

有异议，可在今年年底前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复评。已纳入纳税信
用评价的失信行为，在规定期限内
主动纠正的，可在今年年底前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据了解，在助力融资方面，淄
博市税务部门联合市银保监、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和银行机构深化“银
税互动”开展，向各部门、银行机构
依法依规推送信用等级较高的A、
B、M级企业名单，提升纳税信用
的“含金量”。目前，淄博市已有
20家银行机构开展“银税互动”业
务，截至2021年6月底，淄博市税
务部门依法依规向各部门推送A
级纳税信用信息9.6万条，淄博市

“银税互动”新发放贷款金额11.94
亿元。

近年来，淄博市税务部门积极
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市场
主体不断增强守信意识。2020年
以来，淄博市税务部门向“信用淄
博”平台推送信用宣传信息142
篇，引导市场主体签订纳税信用承
诺书4960份；将严重税收违法企
业列入税收“黑名单”，相关失信人
面临从事民商事行为、担任重要职
务、阻止出境等方面的全面限制和
联合惩戒。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文思

7月17日下午，淄博市政府新闻办
联合市文明办组织召开2021年诚信“红
黑榜”新闻发布会，邀请淄博市交通运
输局、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税务
局，就各自工作领域诚信建设情况进行
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就交
通运输领域诚信建设和失信问题专项
治理行动情况进行了发布。淄博市市
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丕军发布
了淄博市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
序专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淄博市税
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杜元童向社会各
界通报了淄博市2021年纳税信用评价
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了淄博市纳税信用
管理工作情况，并通报了两起典型涉税
违法犯罪案件。

不合格非医用口罩产品
没收销毁45000余个

吕丕军介绍，市场监管部门与发
改、工信、公安、商务、海关、药监建立联
合监管机制，对防疫物资形成贯穿生
产、流通、消费、出口的全链条监管；指
导帮扶淄博企业投产转产防疫用医疗
器械，帮助17家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制
定企业标准；印发《非医用口罩生产经
营质量监督与服务指南》，支持引导非
医用口罩生产、销售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经营。截至目前，有10家医用口罩生产
企业、2家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通过审
核列入“白名单”。

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强化疫情
防控用医疗器械监管。不定期对呼吸
机、防护服、医用口罩等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进行检查，排查质量安全隐患。截
至今年5月底，淄博市共检查疫情防控
器械经营企业410家次；组织对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单位使用无菌注射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对临时接种点如何
管理和贮存无菌医疗器械进行指导。
截至目前，淄博市共检查新冠病毒检测
相关医疗器械经营企业22家次，使用单
位53家次。

开展生产、流通领域非医用口罩质
量监督检查。淄博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700余人次，检查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
320余家次；开展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2020年至今，市、县两级组织
抽检非医用口罩122批次，对不合格非
医用口罩产品依法进行后续处理，共没
收销毁不合格非医用口罩产品45000
余个。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
护用品专项行动。今年1至5月份，淄博
市市场监管系统查办有关案件7件，罚
没款8.82万元。市公安局根据通报线
索侦办涉疫情刑事案件6起，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11人，移诉9人。2021年1月，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会同张店分局直属
大队侦破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查扣涉案医用一
次性防护服3.8万余套，涉案价值100余
万元，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

规范疫情防控物资市场价格行为。
通过加强对经营生活必需品和疫情防
控物资商家落实明码标价情况进行检
查，严厉打击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价
格违法行为，督促商家严格落实明码标
价制度。其间共派出检查人员1680人
次，检查经营业户1025家，查办价格类
案件5件。

发布会对2020年市税务局查处的两起
典型涉税违法犯罪案，淄博正益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淄博乐艺商贸有
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进行了通报。
淄博正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
票案

淄博正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为淄博市高新区德馨园小区，法人代表刘海
亮，经营性质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经税务部门检查，发现该纳
税人在2017至2019年度，大量接受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根据全国各地税务部门发来
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该纳税人共接受各
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07份，涉及金额
12003万元，涉及增值税税额2038万元，价税
合计14041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等相关规定，该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决定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淄博乐艺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淄博乐艺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淄
博市沂源县城历山路南首商务大厦A座
1202号，法人代表王运永，实际控制人朱艺
鑫。经税务部门检查，该企业向下游企业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从上游企业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均涉嫌虚开。2017至2018年
度，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63份，涉及金
额1498万元、税额254万元；取得虚开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153份，涉及金额1500万元、税额
25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
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该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已
涉嫌构成犯罪，决定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经公安机关侦查起诉，人民法院于2020
年4月判处实控人朱艺鑫犯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半，并处罚金四
万元。

鉴于上述两起案件已达到税收“黑名
单”发布标准，淄博市税务部门已将上述两
起案件纳入税收“黑名单”，对企业及相关责
任人、实控人实施联合惩戒。

典型涉税违法犯罪案

■ 相关法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
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六十一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二
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
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
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
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对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
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
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的规定执
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较
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
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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